
                                                                                                                                                                                                                            

  ２ 歳 入

     （款）  14  国庫支出金                                                                                                                                                                                                 
       （項）   1  国庫負担金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4│  │  │国庫支出金                    │      1,984,198 │      1,492,509 │      3,476,707 ┃                    ┃              │            │                                                                  ┃
┃ ├─┼─┼───────────────┼────────┼────────┼────────┨                    ┠───────┼──────┼─────────────────────────────────┨
┃  │ 1│  │国庫負担金                    │      1,797,965 │         40,004 │      1,837,969 ┃                    ┃              │            │                                                                  ┃
┃ │ ├─┼───────────────┼────────┼────────┼────────┨                    ┠───────┼──────┼─────────────────────────────────┨
┃  │  │ 1│民生費国庫負担金              │      1,797,965 │         40,004 │      1,837,969 ┃                    ┃ 2 障害者福祉 │      39,100│ 1 障害者自立支援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児童手当負 │         142│ 1 過年度分児童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生活保護費 │         762│ 1 生活保護費負担金                                               ┃
┃  │  │  │                              │                │                │                ┃                    ┃   負担金     │            │                                                                  ┃
┃ ├─┼─┼───────────────┼────────┼────────┼────────┨                    ┠───────┼──────┼─────────────────────────────────┨
┃  │ 2│  │国庫補助金                    │        174,367 │      1,452,505 │      1,626,872 ┃                    ┃              │            │                                                                  ┃
┃ │ ├─┼───────────────┼────────┼────────┼────────┨                    ┠───────┼──────┼─────────────────────────────────┨
┃  │  │ 1│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57,189 │       △15,500 │         41,689 ┃                    ┃ 2 児童福祉費 │    △10,685│ 1 母子家庭等対策総合支援事業費補助金                        3,800┃
┃  │  │  │                              │                │                │                ┃                    ┃   補助金     │            │ 2 子育て支援交付金                                       △14,485┃
┃  │  │  │                              │                │                │                ┃                    ┃              │            │                                                                  ┃
┃  │  │  │                              │                │                │                ┃                    ┃ 3 生活保護費 │     △4,815│ 1 生活保護適正化推進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 5│総務費国庫補助金              │              0 │      1,468,005 │      1,468,005 ┃                    ┃ 1 総務費補助 │   1,468,005│ 1 地域の元気臨時交付金                                           ┃
┃  │  │  │                              │                │                │                ┃                    ┃   金         │            │                                                                  ┃
┠─┼─┼─┼───────────────┼────────┼────────┼────────┨                    ┠───────┼──────┼─────────────────────────────────┨
┃15│  │  │県支出金                      │      1,413,967 │         62,521 │      1,476,488 ┃                    ┃              │            │                                                                  ┃
┃ ├─┼─┼───────────────┼────────┼────────┼────────┨                    ┠───────┼──────┼─────────────────────────────────┨
┃  │ 1│  │県負担金                      │        650,913 │         19,583 │        670,496 ┃                    ┃              │            │                                                                  ┃
┃ │ ├─┼───────────────┼────────┼────────┼────────┨                    ┠───────┼──────┼─────────────────────────────────┨
┃  │  │ 2│民生費県負担金                │        632,813 │         19,583 │        652,396 ┃                    ┃ 3 障害者福祉 │      19,550│ 1 障害者自立支援給付費等負担金                                   ┃
┃  │  │  │                              │                │                │                ┃                    ┃   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児童手当負 │          33│ 1 過年度分児童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担金       │            │                                                                  ┃
┃ ├─┼─┼───────────────┼────────┼────────┼────────┨                    ┠───────┼──────┼─────────────────────────────────┨
┃  │ 2│  │県補助金                      │        622,874 │         42,938 │        665,812 ┃                    ┃              │            │                                                                  ┃
┃ │ ├─┼───────────────┼────────┼────────┼────────┨                    ┠───────┼──────┼─────────────────────────────────┨
┃  │  │ 2│民生費県補助金                │        397,212 │         39,639 │        436,851 ┃                    ┃ 3 障害者福祉 │     △6,487│ 1 新体系定着支援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児童福祉費 │      39,261│ 1 安心こども基金子育て支援事業費補助金                     16,661┃
┃  │  │  │                              │                │                │                ┃                    ┃   補助金     │            │ 2 安心こども基金市町要保護児童支援巡回車両導入補助金        1,485┃
┃  │  │  │                              │                │                │                ┃                    ┃              │            │ 3 安心こども基金児童虐待防止体制強化のための環境改善事業費補助   ┃
┃  │  │  │                              │                │                │                ┃                    ┃              │            │   金                                                        4,996┃
┃  │  │  │                              │                │                │                ┃                    ┃              │            │ 4 安心こども基金子ども・子育て支援新制度に係る電子システム構築   ┃
┃  │  │  │                              │                │                │                ┃                    ┃              │            │   等事業費補助金                                           16,119┃
┃  │  │  │                              │                │                │                ┃                    ┃              │            │                                                                  ┃
┃  │  │  │                              │                │                │                ┃                    ┃ 6 生活保護費 │       6,865│ 1 住まい対策緊急特別措置事業補助金                               ┃
┃  │  │  │                              │                │                │                ┃                    ┃   補助金     │            │                                                                  ┃
┃ │ ├─┼───────────────┼────────┼────────┼────────┨                    ┠───────┼──────┼─────────────────────────────────┨
┃  │  │ 4│農林水産業費県補助金          │         10,859 │          3,299 │         14,158 ┃                    ┃ 2 林業費補助 │       3,299│ 1 森林病害虫等防除事業費補助金                                   ┃
┃  │  │  │                              │                │                │                ┃                    ┃   金         │            │                                                                  ┃
┠─┼─┼─┼───────────────┼────────┼────────┼────────┨                    ┠───────┼──────┼─────────────────────────────────┨
┃17│  │  │寄 附 金                      │          2,190 │         20,923 │         23,113 ┃                    ┃              │            │                                                                  ┃
┃ ├─┼─┼───────────────┼────────┼────────┼────────┨                    ┠───────┼──────┼─────────────────────────────────┨
┃  │ 1│  │寄 附 金                      │          2,190 │         20,923 │         23,113 ┃                    ┃              │            │                                                                  ┃
┃ │ ├─┼───────────────┼────────┼────────┼────────┨                    ┠───────┼──────┼─────────────────────────────────┨
┃  │  │ 1│一般寄附金                    │              1 │         20,923 │         20,924 ┃                    ┃ 1 一般寄附金 │      20,923│ 1 一般寄附金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12─                                                                                                                  ─13─                                             



                                                                                                                                                                                                                            

            

     （款）  18  繰 入 金                                                                                                                                                                                                   
       （項）   1  基金繰入金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款   項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18│  │  │繰 入 金                      │         55,600 │        153,085 │        208,685 ┃                    ┃              │            │                                                                  ┃
┃ ├─┼─┼───────────────┼────────┼────────┼────────┨                    ┠───────┼──────┼─────────────────────────────────┨
┃  │ 1│  │基金繰入金                    │         36,594 │        149,540 │        186,134 ┃                    ┃              │            │                                                                  ┃
┃ │ ├─┼───────────────┼────────┼────────┼────────┨                    ┠───────┼──────┼─────────────────────────────────┨
┃  │  │ 5│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0 │        131,008 │        131,008 ┃                    ┃ 1 財政調整基 │     131,008│ 1 財政調整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金繰入金   │            │                                                                  ┃
┃ │ ├─┼───────────────┼────────┼────────┼────────┨                    ┠───────┼──────┼─────────────────────────────────┨
┃  │  │15│阿児地区振興基金繰入金        │         16,255 │         18,532 │         34,787 ┃                    ┃ 1 阿児地区振 │      18,532│ 1 阿児地区振興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興基金繰入 │            │                                                                  ┃
┃  │  │  │                              │                │                │                ┃                    ┃   金         │            │                                                                  ┃
┃ ├─┼─┼───────────────┼────────┼────────┼────────┨                    ┠───────┼──────┼─────────────────────────────────┨
┃  │ 2│  │特別会計繰入金                │         19,006 │          3,545 │         22,551 ┃                    ┃              │            │                                                                  ┃
┃ │ ├─┼───────────────┼────────┼────────┼────────┨                    ┠───────┼──────┼─────────────────────────────────┨
┃  │  │ 6│住宅新築資金等貸付事業特別    │              0 │          3,545 │          3,545 ┃                    ┃ 1 住宅新築資 │       3,545│ 1 住宅新築資金等貸付事業特別会計繰入金                           ┃
┃  │  │  │会計繰入金                    │                │                │                ┃                    ┃   金等貸付事 │            │                                                                  ┃
┃  │  │  │                              │                │                │                ┃                    ┃   業特別会計 │            │                                                                  ┃
┃  │  │  │                              │                │                │                ┃                    ┃   繰入金     │            │                                                                  ┃
┠─┼─┼─┼───────────────┼────────┼────────┼────────┨                    ┠───────┼──────┼─────────────────────────────────┨
┃20│  │  │諸 収 入                      │        570,845 │         80,432 │        651,277 ┃                    ┃              │            │                                                                  ┃
┃ ├─┼─┼───────────────┼────────┼────────┼────────┨                    ┠───────┼──────┼─────────────────────────────────┨
┃  │ 4│  │雑    入                      │        502,247 │         80,432 │        582,679 ┃                    ┃              │            │                                                                  ┃
┃ │ ├─┼───────────────┼────────┼────────┼────────┨                    ┠───────┼──────┼─────────────────────────────────┨
┃  │  │ 2│給 食 費                      │        211,731 │          4,676 │        216,407 ┃                    ┃ 1 給食費徴収 │       4,676│ 1 給食費徴収金（学校分）                                         ┃
┃  │  │  │                              │                │                │                ┃                    ┃   金         │            │                                                                  ┃
┃ │ ├─┼───────────────┼────────┼────────┼────────┨                    ┠───────┼──────┼─────────────────────────────────┨
┃  │  │ 3│雑    入                      │        288,032 │         75,756 │        363,788 ┃                    ┃ 2 総務費雑入 │      47,513│ 1 公有物件災害共済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民生費雑入 │      27,493│ 1 生活保護費返還金・徴収金等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農林水産業 │         750│ 1 磯体験施設物品販売収入等                                       ┃
┃  │  │  │                              │                │                │                ┃                    ┃   費雑入     │            │                                                                  ┃
┠─┼─┼─┼───────────────┼────────┼────────┼────────┨                    ┠───────┼──────┼─────────────────────────────────┨
┃21│  │  │市    債                      │      6,156,100 │      △430,500 │      5,725,600 ┃                    ┃              │            │                                                                  ┃
┃ ├─┼─┼───────────────┼────────┼────────┼────────┨                    ┠───────┼──────┼─────────────────────────────────┨
┃  │ 1│  │市    債                      │      6,156,100 │      △430,500 │      5,725,600 ┃                    ┃              │            │                                                                  ┃
┃ │ ├─┼───────────────┼────────┼────────┼────────┨                    ┠───────┼──────┼─────────────────────────────────┨
┃  │  │ 1│民 生 債                      │        901,700 │      △542,500 │        359,200 ┃                    ┃ 2 児童福祉債 │   △542,500│ 1 大王地区幼保一体化施設整備事業債                               ┃
┃ │ ├─┼───────────────┼────────┼────────┼────────┨                    ┠───────┼──────┼─────────────────────────────────┨
┃  │  │ 2│衛 生 債                      │      3,881,100 │        112,000 │      3,993,100 ┃                    ┃ 1 保健衛生債 │   △849,000│ 1 火葬場建設事業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清  掃  債 │     961,000│ 1 広域連合ごみ処理施設整備事業債（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会計）                                                                                                                                                                                                           

                                                 ─14─                                                                                                                  ─15─                                             


